Catholicity 大公性 大公性是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一個「記號」（mark），與她的合一、聖潔和使徒統緒平行。在教父（Patr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 教父學}）時代，教會的大公性是指教會乃是一個普世的社團，承認同一的信仰，奉行同一的洗禮，以及同負一個使命，因為她是同連於一位元首基督的。
　　可惜教會的分裂（Sc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1,Name=Schism}）、各自為政，以及異端（Heresy{\LinkToBook:TopicID=554,Name=Heresy}）等事實，令教會不得不創立一套準則來建立她的大公性。最出名也最廣泛為人接納的，是五世紀初葉萬桑（Vincent of Lerins， 450年前卒）提出的三個測試，這就是「萬桑準則」（Vincentian Canon）；它們是︰「凡是在各地、經常被所有人相信」的（'Quod ubique, quod semper, 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'）。我們若嚴肅地面對它提出的，就知道它們是指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、古代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、兩個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，和三重事奉（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），均是大公性的必須準則。有些人加上教宗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為維持準則的必須條件，倘若這準則被接納，更正教就不被接納為教會一部分了。換句話說，大公性必須還有別的含義，它才是實際可行的。
　　另一可能是把大公性減至最基本的意義，單指歷史上一個已存的事實；因為基督曾命令我們把福音傳給萬民，因此教會本身就是一個普世的社團【編按︰這個定義只有描述性，沒有規範性或糾正作用】。另一個較具建設性的，是指出「大公性」即「整全性」（kath' holou，「整體地」），這標劃出教會要進入大公此目標，因為神已在主耶穌內，為祂的子民預備了整全性。這種整全性包括基督願意藉著聖靈與人分享的一切，也是祂已經澆灌下來的，就如聖靈使人成聖及釋放的果子與恩賜。我們若從這個角度來了解大公性，它就是一種進程、一個目標，是信徒一生都要努力追求的。我們還可補充一點，這樣了解教會的大公性，與教會初期用此詞語的作品還十分吻合。安提阿的伊格那丟約在主後112年寫信給示每拿教會說︰「無論基督在哪裡，那裡就是大公教會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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